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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财经

随着《旅游法》的正式实施，曲阜三孔景区的各项业
务也将因此更加规范。三孔景区加强了旅游线路和旅游
项目的深度开发，设计出一些较有吸引力的产品来吸引
游客。

曲阜三孔景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首批五 A 级
景区，连续 8 年保持门票价格不变的同时，不断进行景区
深度开发，加强景区自身建设，向国内外游客提供全面了
解儒家文化的展示项目。2013 年初相继推出了晨钟开
城仪式、孔庙大成殿祭孔展演、诗礼堂孔子礼仪课堂和暮
鼓关城仪式等景区活动项目，提升景区体验性、参与性。
备受社会关注的“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常态化推出
后，吸引了广大国学爱好者，弘扬了儒家文化的传统，实
现了文物观瞻游向文化体验游的转变。

统计显示，自 5 月 1 日推出“背《论语》免费游三孔”
活动以来，截至 9 月 20 日，已有 5153 人参加，通过率
74.87%。该活动以“文化+旅游”的新思路、新模式而成
为旅游文化营销创新的一种新模式。

在景区门票价格不断上涨的大环境下，大部分景区
希望通过节假日降价招揽游客的方式并未被广大游客接
受，旅游景区的质量与门票价格已经成为制约旅游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曲阜三孔景区通过质量提升活动，
赢得了广大游客的赞许，不再依赖“门票经济”，不断创
新工作理念，在实际行动中践行《旅游法》的要求。而

《旅游法》的实施也为三孔景区今后开展新的景区活动
项目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既能更好地为游客服务，
也能保证景区自身的合法利益不被侵犯。

10月1日起，《旅游法》正式实施。由于新法对“零

负团费”、强迫购物等行为明令禁止，国庆旅行社线路报

价涨声一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价格上涨只是旅游价

格的理性回归，旅游市场将出现由“拼价格”转向“拼服

务”，由有空可钻转向规范竞争等积极变化——

旅游价格理性回归

《旅游法》促使旅游市场走向
秩序化是确定无疑的，即便短期
内的出境游等价格上升，最终受
益的仍然是消费者

“价格怎么涨了这么多？”这是很多咨
询今年十一出行消费者的共同疑问。

国庆节前夕，记者在北京的一家旅行
社看到不少前来咨询的消费者。在外企工
作的“白领”李小姐平时很忙，她计划利用

“国庆黄金周”带上父母报团去趟云南，但
她咨询后发现，“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
6 日游”从节前的 2000 多元，涨至 5000 多
元，价格上涨了一倍多。

受《旅游法》实施的影响，今年国庆多
条国内长线旅游线路和出境旅游线路的报
价出现上涨。特别是受《旅游法》明令禁止

“零负团费”、强迫购物等行为规定的影响，
北京、上海、山东、江西、福建等地旅行社的
线路价格较往年同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上涨。

据了解，往年 9 月中下旬国内大部分
旅行社报团都已经满员，而相比以往国庆
黄金周的预订火爆，今年团队游市场有些
降温。

景区价格还没有降下来，旅行社的价
格又涨上去了。旅游市场怎么啦？

根据《旅游法》的相关规定，旅行社不
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
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这意味着过
去那种‘报价时赔本，购物时赚翻’的‘零负
团费’旅游模式被叫停，食宿费、导服费、签
证费、燃油费等一切费用都明确包括在团
费里，最后价格上涨是必然的。”江西金鹰
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卢波说。

所谓“零负团费”，就是指旅行社以低
于接待和服务实际费用的价格招揽旅游
者，再通过安排购物、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
目等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来弥补成本的
做法。

山东旅游规划设计院院长陈国忠认
为，为比拼报价低廉，旅行社不惜赔本报
价，通过增加自费项目、多安排购物等方式
获得商家补贴，赚取高额“返点”，这种模式
并没有给予游客真正的“低价”，也无法保
证游客的出游质量。

“团队价格的上涨，不是涨价，是价格

回归，是价格浮上水面，是价格更加阳光
化。”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认为，这是
剔除行业各种“潜规则”、恢复规范经营模
式的必然反应，是团队旅游价格水平的正
常、理性回归，而不是“涨价”。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
教授王德刚认为，《旅游法》促使旅游市场
走向秩序化是确定无疑的好事，即便短期
内的出境游等价格上升引起部分消费者
不 解 ，但 是 可 以 促 进 旅 游 行 业 吹 起“ 正
风”，最终是有益于消费者。

明白出行成为现实

《旅游法》在主张消费者权益
方面，很多具体内容是围绕保护
旅游者知情权规定的。在充分知
情的情况下，旅游者的自主选择
才是真实意愿

《旅游法》的立法主旨之一就是为了保
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近年来自由行的游客比例一
直在不断增加。随着《旅游法》的实施，旅
游价格的回归式上涨，选择自由行的游客
可能会出现增长。

业内人士表示，之前自由行存在不少
问题，而在新法中多个条款都规定了旅行
社之外的其他旅游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
务，这将使自由行游客的权益得到更好的
保障。

《旅游法》在主张消费者权益方面，很
多具体内容是围绕保护旅游者知情权规定
的。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旅游者所有的
选择才是自己的真实意愿。

针对许多旅游者理解的“三无团”，即
无购物、无自费、无小费就是规范的旅游
团，杜一力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她认为，如
果需要一个真正符合《旅游法》内涵的规范
旅游团，“三无团”应该专指“无欺瞒，无诱
导，无强迫”。

不少游客担心新法出台后，会影响旅
游过程中的购物需求。“难得出门一趟，想
给亲朋好友买些纪念品带回来怎么办？要
是孩子临时要求参加个自费项目怎么办？”
济南市民万颖说。

对此，《旅游法》中有针对购物和自费
项目的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
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
外。采访中，多名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保障游客有自主购物或选择消费项

目、旅游景点的权利，肯定会增加半天以上
的自由活动时间。

海南省旅游协会副会长房新海表示，
新法实施初期难免会有“阵痛”，《旅游法》
将“隐形成本”透明化，从暗转向明，看似旅
游产品价格普遍上浮，其实价格并没有上
涨，只是理性回归。

在上海市旅游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朱国建看来，《旅游法》中除了对旅行社、
景区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在保证了游客的
权益，为游客出游提供了法律保障的同
时，法律也对游客提出了要求，需要游客
树立理性消费、文明出游的观念。

正当竞争才有发展前景

旅行社依靠“价格战”争夺客
源本就不符合市场规律，《旅游法》
的实施对正规旅行社没有负面影
响，反而更利于正规旅行社的发展

“旅行社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招徕、
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
所，不得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不得安排
任何形式的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不得收取
游客购物回扣⋯⋯”记者了解到，《旅游
法》中明确规定的种种界定，受到了不少
正规旅行社的欢迎。

“强制游客消费收取回扣成了一些旅
行社的‘明规则’，有些旅行社靠‘零团费’
的幌子诱骗消费者，造成纠纷，也挤占了正
规旅行社的经营空间。我们期盼旅游法的
实施能够惩治这种市场乱象。”山东蓬莱阁
文化旅游集团下属蓬莱阁国际旅行社济南
办事处经理石英杰说。

石英杰透露，有些旅行社的导游基本
工资很低，购物提成成为支撑导游“生存”
的重要经济来源，因此靠低价甚至“零团
费”吸引来游客后，强制消费成为导游的

“必备生存技能”。
中国青年旅行社市场部经理葛磊同样

认为，《旅游法》就像旅游市场迫切需要的
净化器，对整个旅游市场长远发展利大于
弊，旅行社依靠“价格战”的战术争夺客源
本来就不符合市场规律，《旅游法》的实施
对正规旅行社而言没有负面影响，反而利
于正规旅行社的发展。

凯撒旅游副总裁魏灵也很认同，《旅游
法》将对旅游市场有净化作用，随着市场的
自然淘汰，一些不合格的旅行社将在旅游
发展的过程中被淘汰出局。“今后，旅行社
将从过去的‘拼价格’转向‘拼服务’，产品
和服务会成为旅行社抢占市场的重要因
素，旅游者获得更好体验将成为旅行社工
作重心。”魏灵非常肯定地说。

“对旅行社而言，《旅游法》的实施是一

个巨大挑战。”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
王健生说，旅行社要冷静面对挑战，彻底改
变原来“零负团费”的经营模式，不能存在
任何侥幸心态，“低价揽客，坑蒙拐骗的时
代已经过去了”。

王健生认为，在《旅游法》实施的新形
势下，旅行社应更加注重企业形象和服
务产品的品牌建设。同时，旅行社的经
营方式和理念要从原来的“算小账”转化
为“以人为本”，以旅游者的满意度为第一
考 虑 。 旅 行 社 的 产 品 也 要 进 行 结 构 调
整，要多元化，这样才能应对多元化的市
场需求。

景区随意定价有望终结

景区经营企业应通过开发旅
游周边产品、商业项目等方式，寻
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我国的不少景区在发展过程
中形成了“门票依赖症”，海南岛、凤凰古城
等景区高昂的“进门费”和一些景区“想涨
就涨”的门票等一直备受诟病。

很多游客抱怨，动辄百余元的门票价
格把他们挡在了风景外。

据了解，《2013 年我国 4A、5A 级旅游
景区门票价格分析报告》显示，我国 153 家
5A 级景区平均门票价格为 109 元，其中 5
年内有 32 家进行门票调价，涨幅大多为 16
元至 30元，仅有 8家实行免票政策。

对 议 论 纷 纷 的 景 区 门 票 涨 价 问 题 ，
《旅游法》提出了明确限制。其中规定：利
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的门票以及景区
内的游览场所、交通工具等另行收费项
目，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严格
控制价格上涨。拟收费或者提高价格的，
应当举行听证会，征求旅游者、经营者和
有关方面的意见，并要求景区提高门票价
格应当提前６个月公布。

“这将迫使景区经营企业通过开发旅
游周边产品、商业项目等方式，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点。”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
理系副教授许峰认为，《旅游法》体现了中
国旅游业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由于旅
游业涉及的部门、产业众多，要完成转型，
仍需要国家和旅游主管部门加强法律制
度的执行力，并对景区经营规划给予更细
致的指导。

可喜的是，今年国庆节期间，全国约
1400 家景区实行门票价格优惠，平均优惠
幅度约 20%。

随着《旅游法》的实施，我国旅游业进
入了有法可依时代，良好的法制环境增
加了公众的信心，人们可以更加放心地
出游。

将于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旅游法》
一直是业界热议的焦点，人们在关注《旅
游法》对旅行社、景区以及旅游者作出相
关规定的同时，也非常关注该法对如今的
旅游市场发展，对第三产业有怎样的促进
作用。

对此，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
主任吴必虎表示：“旅游涉及食、住、行、
游、购、娱 6 大要素，关联 110 多个行业，很
难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活动分别立法，只

能采取综合立法模式。”
吴必虎表示，让旅游者满意是旅游业

的立业之本。制定《旅游法》的目的，首先
是保护旅游者。面对刚刚实施的法律，
不少人都在观望旅游市场会出现怎样的
变化，随着国内旅游市场需求越来越高，
人们出游的欲望越来越强，旅游市场会
面临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但并不会有太
大的变动。消费者应该树立正确的旅游
消 费观，对旅游成本的构成有一定的了

解，才能理性消费。
针对社会上反映最强烈的旅游市场秩

序混乱问题，吴必虎认为《旅游法》对旅游
经营、旅游服务合同、旅游监督管理进行了
专门规定，根据旅游活动的特点和需求，以
市场机制为基础，实行统一的服务标准和
市场准则，明确旅游经营者资质、从业人员
资格以及经营规则，建立健全旅游市场准
入和退出机制，不仅规范了旅游经营者行
为，也规范了旅游者行为；不仅突出了旅游

者的权益，也体现了旅游者的义务。
吴必虎说，《旅游法》的实施对旅游市

场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解决旅游资
源无序开发等问题上。在《旅游法》的规
范下，未来将完善景区门票制度，促进公
益性游览场所开放，引导各类市场主体
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依法合理利用旅游
资源，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的有机统一，体现旅游为公众休闲服
务的本色。

体 现 旅 游 为 公 众 休 闲 服 务 的 本 色
——访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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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三孔景区——

旅游项目深度开发可期
本报记者 郭存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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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旅游板块走势相对疲软。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27 日收盘，国泰君安社会服务行业 2013 年、2014 年
整体动态 PE为 25.8倍、20.7倍，2013年相对全部 A 股估
值溢价 1.17，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在最近的交易周中，
国君社会服务指数下跌 3.59%，低于沪深 300 收益率，排
倒数第三位。从个股情况看，曲江文旅涨 1.83%，涨幅居
首；西安旅游、丽江旅游、张家界等均跑输板块。

“未来行业格局变化仍依赖于产品及服务实现精细
化、差异化。”国泰君安分析师许娟娟认为，《旅游法》将会
打散旅行社隐性消费，消费者将会更关注的是产品，服务
标准等。因此，如何“抢滩”考验着板块上市公司的智慧。

从旅行社角度看，市场将会进一步细分，其中中国国
旅、中青旅等规模领先且业务经营较为规范的机构将具
备先发优势。有业内人士指出，市场反应较快的旅行
社，将依托签证办理，开展自由行项目；规模较大的旅
行社为降低成本，继续深耕包机游市场，进而掌握旅游
终端资源，或取得行业变革的主动权。

除旅行社外，随着《旅游法》的启动并逐步推进，重挖
掘景区内涵、整合景区资源的传统景区上市公司也同样
被看好。

“今年上半年，旅游市场增长稳中趋缓，但从行业
发展前景看，国内旅游行业发展向好的大方向并未发
生变化。”上海证券分析师刘丽认为，中国旅游业先天
资源优势突出，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完善等后发优势正
逐步发力。随着《旅游法》的正式实施，个性化、特色
化、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将推动旅游产业向纵深发
展，起航腾飞。

旅 游 板 块 或 迎 来 腾 飞
本报记者 钱箐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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